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港

保税区关于扩大消费支持零售企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助力天津“双中心”城市建设，全方位推动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党委、管委会决策部署，现将《天津港保税区关于扩大消费支持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港保税区关于扩大消费支持零售企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为深入贯彻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助力天津“双中心”城市建设，契合构建“大消费”工作格局要求，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丰富消费新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活力，全方位推动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合天津港保税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支持零售企业优化和扩大消费供给。对零售企业分类予以支持，对符合初创型、成长型、发展型、稳健型、支柱型、领军型、龙头型认定条件（零售企业类型认定标准详见附件1）的零售企业，按年分别给予20万元、40万元、90万元、180万元、480万元、800万元、1200万元资金支持。若企业次年符合上一年度申报类型标准或更高类型标准，可继续申报。
第二条  支持零售企业改善消费环境、丰富消费业态。对商贸零售企业实地经营、搭建新消费场景、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盘活闲置场地、数字化建设、工服贸企业发展零售、品牌连锁店发展、首店经济发展、便民生活圈建设、提供平行进口汽车三包质保等十个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一）支持零售企业实地经营。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零售企业，若通过租赁场地开展实体经营活动，年度商品终端销售规模超过1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年度营业规模超过1000万元）且较上一年度实现同比增长，按当年实际支付租金的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二）鼓励企业搭建新消费场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零售企业，通过升级改造装修打造沉浸式、体验式、融合式等新消费场景且装修面积在500平方米及以上的，按实际装修投资额的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鼓励零售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零售企业，新购入或升级改造安全生产设施设备的，按实际投资额的4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鼓励商业企业盘活闲置场地。鼓励商业企业盘活闲置商业设施、商业楼宇等场地。对符合最新版《天津市存量资产分类》认定标准，且盘活天津港保税区行政区域范围闲置商业设施、商业楼宇等资产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市场化运作项目，按该项目首年实际租金的20%给予承租方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五）鼓励零售企业数字化建设。支持商贸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搭建大数据平台、自助终端、智能货架、溯源系统等数字化建设项目。对实施数字化建设项目且年度商品终端销售规模同比增长的零售企业，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六）鼓励工服贸企业发展商贸零售业务。鼓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贸易企业，新增或拓展商贸零售业务。上述企业新设立商贸零售企业、新增商品终端销售业务的，按年度每新增商品终端销售额1000万元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七）促进品牌连锁经营发展。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总部型企业，符合在天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已开设不少于20家品牌连锁实体门店，在天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新设品牌连锁实体门店的，按每新设一家品牌连锁实体门店给予总部型企业5万元资金支持，单个总部型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八）促进首店经济发展。国内外知名品牌在天津港保税区开设亚洲首店、中国首店、天津首店、滨海新区首店，经营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企业，分别按照实际投资额的20%、15%、10%、5%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九）推动便民生活圈建设。天津港保税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范围的新建或改造商业配套项目（含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农贸市场、超市、餐厅等），满足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200万元、经营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给予投资主体企业资金支持。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片区、海港片区、临港片区的商业配套项目，分别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0%、10%、15%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十）支持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提高平行进口汽车的售后服务保障，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鼓励平行进口车零售企业通过购买保险方式提供车辆三包质保，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已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范围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的平行进口汽车零售企业，年商品零售额超过5000万元，按其申报当年购买平行进口车三包质保保险单总保额的4‰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企业享受本条政策，须购买经天津市平行进口汽车三包责任工作组备案的保险公司提供的平行进口汽车三包责任保险产品。
第三条  申报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资金申请表；

（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在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等实现统一结算的门店企业提供相关销售流水）；
（三）完税证明；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信用中国《信用信息报告》；

（六）租用场地的需提供租赁合同、付款凭证（租赁协议需签订三年以上）；
（七）经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审计，符合本细则要求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包含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构情况、申报当年含税商品零售额、项目实际投资额、申报年度缴税情况、实际租用办公面积等；

（八）申报企业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包括企业名称、账户号码、开户银行、开户行行号等；

（九）申报第二条（七）至（九）款的，需补充实际经营地址佐证材料、门店开业资料及经营的照片（需证明在申报年度内开业）；

（十）申报第二条（七）款的，需补充提供品牌方拥有品牌的证明材料（如商标注册证等）及品牌授权协议；

（十一）申报第二条（八）款的，需补充提供品牌方或品牌授权单位出具的首店承诺书；

（十二）申报第二条（九）款的，需补充提供相关经营许可证照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卫生、消防、环保、医疗器械等方面）；

（十三）申报第二条（十）款的，需补充提供车辆购置发票、车辆保险保单复印件；

（十四）要求提供的其他佐证材料。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申报流程如下：

（一）发布申报通知。天津港保税区行业主管部门适时向社会公开发布政策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申报流程、申报时限等具体要求。
（二）项目申报受理。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电子版同步报送）提交至天津港保税区指定受理窗口，逾期申报不予受理。
（三）项目材料审核。天津港保税区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核，必要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审核工作。

（四）资金拨付。审核通过后，天津港保税区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定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完成审批后依法依规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拨付资金。

第五条  支持资金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向下取整。
第六条  原则上企业不得合并申报。同一企业的同一业务或同一项目，若同时符合本实施细则及天津港保税区其他政策规定，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申报年度内，企业就同一业务或同一项目已申报享受国家、天津市、滨海新区及天津港保税区相关支持政策，其对应部分本实施细则不予支持。本实施细则第一条、第二条可同时申报享受；第二条内各条款不可同时申报享受。

第七条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不得通过更换经营主体就同一业务、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新设主体申报时，应当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并接受核查；经查实存在套取资金等违规行为的，取消其申报资格，追回已拨付资金，并限制其后续申报天津港保税区各类支持政策资格。

第八条  申报当年近三个自然年度内，企业若有安全事故、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群体性投诉等情形，不得申报。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串通作弊、出具虚假报告等任一情形的，一经查实，视情况采取停止拨付、不予核查通过等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5年1月1日至本实施细则施行前，符合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本实施细则试行期三年，如遇国家、天津市、滨海新区及天津港保税区相关政策发生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本实施细则由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

附件：1.天津港保税区零售企业类型认定标准

      2.相关词汇释义

附件1

天津港保税区零售企业类型认定标准

	企业类型
	指标类型
	执行标准
	奖励金额

（万元）
	兑现

周期

	初创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20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5000万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500万元）。
	
	

	成长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40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1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1000万元）。
	
	

	发展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90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3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3000万元）。
	
	

	
	成长性指标
	⑥年度零售额（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速为正。
	
	

	稳健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180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6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6000万元）。
	
	

	
	成长性指标
	⑥年度零售额（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速不低于天津市当年相关指标增速。
	
	

	支柱型企业

支柱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480

480
	年度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8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1亿元）。
	
	

	
	成长性指标
	⑥年度零售额（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速不低于天津市当年相关指标增速。
	
	

	
	影响力指标
	⑦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年度零售额规模占天津港保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整体规模的3%及以上（以天津港保税区年度社零额官方统计数据为核算依据，下同）；
2）品牌辐射能力：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拥有直营品牌连锁门店数量不少于10家；
3）具有生活必需品保供能力（需拥有仓容20吨或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且存储品类覆盖粮、油、肉、蛋、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仓储场地，同时拥有不少于5辆轻型厢式货车及以上的合规配送车辆，配送范围可覆盖天津港保税区全域）；
4）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区级零售经营相关的奖项或荣誉称号。
	
	

	领军型企业

领军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800

800
	年度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10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2亿元）。
	
	

	
	影响力指标
	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年度零售额规模占天津港保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整体规模的4%及以上；
2）品牌辐射能力：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拥有直营品牌连锁门店数量不少于15家；
3）具有生活必需品保供能力（需拥有仓容20吨或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且存储品类覆盖粮、油、肉、蛋、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仓储场地，同时拥有不少于5辆轻型厢式货车及以上的合规配送车辆，配送范围可覆盖天津港保税区全域）；
4）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区级零售经营相关的奖项或荣誉称号；
5）参与过国家、省市级、区级零售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
6）其他衡量企业在零售行业影响力的指标。
	
	

	龙头型企业

龙头型企业
	基础性指标
	①企业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经营、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零售业（大类代码52）、住宿业（大类代码61）、餐饮业（大类代码62）；
③当年达到限额标准且按规定向天津港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
	1200

1200
	年度

年度

	
	门槛性指标
	④纳税信用等级在M级及以上。
	
	

	
	经营性指标
	⑤年度零售额不低于15亿元（住宿和餐饮类企业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
	
	

	
	影响力指标
	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年度零售额规模占天津港保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整体规模的5%及以上；
2）品牌辐射能力：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拥有直营品牌连锁门店数量不少于15家；
3）具有生活必需品保供能力（需拥有仓容20吨或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且存储品类覆盖粮、油、肉、蛋、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仓储场地，同时拥有不少于5辆轻型厢式货车及以上的合规配送车辆，配送范围可覆盖天津港保税区全域）；
4）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区级零售经营相关的奖项或荣誉称号；
5）参与过国家、省市级、区级零售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
6）企业在零售创新领域（如引入新型零售技术、开创独特商业模式等）成果突出，被区级以上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7）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卓越：近三年内，累计捐赠物资或款项用于公益事业（如扶贫助困、教育支持、灾害救援等）超过100万元，且获得区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颁发的社会责任相关荣誉；
8）其他衡量企业在零售行业影响力的指标。
	
	


附件2

相关词汇释义

1.工服贸企业：指在天津港保税区辖区内注册，主营业务涵盖工业生产制造、服务业经营、贸易流通等领域的企业群体统称。

2.品牌连锁店：是指同一品牌的零售店，在总部的组织领导下，采取共同的经营方针、一致的营销行动，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销售的有机结合，通过规范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联合。

3.首店经济：是指一个区域利用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国内外品牌在区域首次开设门店，使品牌价值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4.知名品牌范围：

（1）国际知名品牌：被纳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榜单》；德勤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力量排行榜》；品牌金融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零售品牌榜》《全球餐饮品牌价值25强》；凯度发布的《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榜单》等排行榜（以最新发布为准）的品牌。或在10个（含）以上世界一线城市（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迪拜、巴黎、东京、悉尼、洛杉矶、多伦多、孟买、阿姆斯特丹、米兰、法兰克福、墨西哥城、圣保罗、芝加哥、吉隆坡、马德里、莫斯科、雅加达、布鲁塞尔、华沙、首尔、约翰内斯堡、苏黎世、墨尔本、伊斯坦布尔、曼谷、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广州、都柏林、台北、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卢森堡市、蒙特利尔、慕尼黑、德里、圣地亚哥、波士顿、马尼拉、深圳、利雅得、里斯本、布拉格、班加罗尔[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世界城市名册》2020年排名]）均有开设相同类型实体门店的品牌。

（2）国内知名品牌：被纳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时尚零售百强榜单》《中国特许连锁百强榜单》《中国超市百强榜单》；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胡润品牌榜》；中国米其林餐厅榜单；美团发布的《黑珍珠餐厅指南》；商务部发布的中华老字号名单等排行榜（以最新发布为准）的品牌。或在5个（含）以上的国内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石家庄、乌鲁木齐、兰州、西宁、西安、银川、郑州、济南、太原、合肥、长沙、武汉、南京、成都、贵阳、昆明、南宁、拉萨、杭州、南昌、广州、福州、台北、海口、香港、澳门、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开设相同类型实体门店的品牌。

申报主体申报项目的品牌应满足上述任一条件，且开设的门店（含直营店、加盟店、专柜）属于上述品牌在亚洲首次开业、中国（内地）首次开业、天津首次开业、滨海新区首次开业。

5.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由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